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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乡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
市各有关单位：
根据《温州市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局关于公布浙江飞友康体设备

有限公司等131家安全生产标准

化三级达标企业名单的通知》（温

安监管〔2016〕17号）《温州市安全

生产监督管理局关于公布2016年

度温州市第一批危险化学品从业

单位安全标准化三级达标企业名

单的通知》（温安监管〔2016〕37

号）《瑞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

印发瑞安市企业安全生产诚信管

理实施办法的通知》（瑞政办

〔2012〕143号）等文件精神，现对

瑞安市联大塑料织带有限公司等8

家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和诚信等

级评估结果予以公示（具体名单详

见附件），公示期为15天。

任何单位或个人若对此评估

结果有异议的，可在公示期内向市

安委办提出申诉（申诉电话：

65885363），市安委办将在接到申

诉后 10个工作日内进行调查核

实，确有错误的将予以更正并进行

公示，核实无误的将予以维持，并

书面告知异议申请人。公示期内

无异议的，市安委办将据此确定企

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和诚信等级，并

通报相关单位。

值得一提的是，《条例》对危险

物品的生产、储存场所与人员密集

场所之间的安全距离和有关规划

做了规定。

《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危险

物品的生产、储存场所与居民区

（楼）、学校、医院、车站、码头、商

场、集贸市场等人员密集场所之间

的安全距离，应当符合国家和省有

关规定。安全距离不符合国家和

省有关规定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应当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

那么，哪些是安全生产重点检

查的范围？主要有这么几类：矿

山、危险物品、油气管道、建筑施

工、交通运输、船舶修造或者拆解、

海上作业等危险性较大领域的生

产经营单位。还有人员密集的生

产经营场所，与居住场所在同一建

筑物内的生产经营场所。

对于发生过生产安全事故、一

年内因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受过两

次以上行政处罚或者有其他安全

生产不良记录的生产经营单位，还

有被举报、投诉的生产经营单位都

是重点检查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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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新修订的《浙江省安全生产条例》
市安监局权威解读，为您答疑解惑

■记者 陈丹丹 通讯员 贾思聪

8月 1日，新修订的《浙江省安全生产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正式施
行。连日来，市安监局通过其官方微信公众号“瑞安安监”开设“新《条例》
学习小课堂”，陆续发布新《条例》相关内容，广泛开展宣传。
记者了解到，与现行《条例》相比，新《条例》在制度设置、制度内容及法

律责任等方面均有较大幅度调整，作为《安全生产法》配套地方性法规，新
《条例》结合我省实际，对安全生产法的有关规定予以细化，更具可操作
性。如新《条例》明确了政府及相关部门职责，完善监管措施，消除监管盲
区。在安全生产监督管理体制方面，分别对政府和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分
管安全生产工作的负责人以及其他分管负责人的职责作出具体规定。此
外还强化了有关法律责任规定，加大了对违法行为的惩处力度，提高了生
产经营单位的违法成本。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市安监局的权威解读吧。

关于确定瑞安市联大塑料织带有限公司等8家企业
安全生产标准化和诚信等级评估结果的公示

企业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和管理人员
如何设置？

《条例》第十一条规定：矿

山、金属冶炼、建筑施工、船舶修

造或者拆解、道路运输单位，危

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单位，

以及使用危险化学品数量构成

重大危险源的生产单位，应当按

照规定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

或者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

员。其中：从业人员 300人以上

的，应当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

构，并按照不低于从业人员百分

之一的比例配备专职安全生产

管理人员；从业人员 100人以上

不足 300人的，应当设置安全生

产管理机构，并配备 3名以上专

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从业人员

50 人以上不足 50 人的，应当设

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并配备两

名以上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从业人员不足五十人的，应当配

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除矿山、金属冶炼、建筑施

工、船舶修造或者拆解、道路运

输单位，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

储存单位，以及使用危险化学品

数量构成重大危险源的生产单

位以外的其他生产经营单位，从

业人员 300人以上的，应当设置

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并配备两名

以上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从

业人员 100 人以上不足 300 人

的，应当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

人员；从业人员不足 100 人的，

应当配备专职或者兼职安全生

产管理人员。

未按规定配备机构或人员

的，有什么处罚？根据规定，生产

经营单位未依照本条例第十一条

规定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者

配备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责令

限期改正，可以处 5万元以下罚

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

整顿，并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

下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万元

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

违法企业将如何纳入监管？

近年来，危化品安全生产事故偶

有发生。为吸取天津港“8·12”特大
火灾事故的教训，充分利用现代信息

技术加强危险化学品的监管工作，

《条例》增加规定：浙江省安全生产监

督管理部门应当会同公安、交通运

输、港口、环境保护、质量技术监督、

海关、出入境检验检疫等部门建立危

险化学品安全管理信息系统，对危险

化学品生产、经营、运输、储存、使用、

处置等进行全过程信息化管理。

不仅如此，《条例》还规定，生产

经营单位应当及时将危险化学品信

息录入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信息系

统，并保证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

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负有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应当

对录入的危险化学品信息予以核实、

维护。危险化学品信息应当对各有

关部门、专业应急救援队伍公开，实

现信息共享。

此外，《条例》第三十五条规定，

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

应当建立安全生产违法行为通报制

度，在有关媒体上公布生产经营单位

及其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服务机构

的重大违法行为及处理情况，并将有

关情况记入该单位信用信息。

危险化学品储存管理如何规范？

瑞安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2016年8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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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例》特别突出了“谁主管谁

负责”、“谁审批谁负责”的原则，进

一步理顺安监部门和有关行业主

管部门之间的关系及其各自的职

责，也进一步明确政府负责人与相

关部门负责人的责任。

《条例》第六条规定，各级人民

政府的主要负责人对本行政区域

内的安全生产工作全面负责；分管

安全生产工作的负责人直接领导

安全生产工作；其他分管负责人在

履行分管行业、领域领导职责的同

时，履行安全生产工作领导职责。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安全生

产工作纳入对本级人民政府负有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及

其负责人和下级人民政府及其负

责人的考核内容，并将考核结果作

为对其考核评价的重要依据。考

核结果应当向社会公开。

在安全生产监督管理体制方面有何规定？


